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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A、深纺织B 公告编号:2026-23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采购合作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深圳市盛波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波公司”）拟与合肥新美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开展保护膜和涂层材料等偏光片用原材

料采购合作，预计 2026年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1,628.6万元，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上年与上述交易对方发生同类交易 19,590.24万元。

2025年度，盛波公司与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25

年 9月 29 日经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6 年度，为持续

保障原材料的供应稳定性和安全性，盛波公司拟继续向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采购

保护膜、涂层材料等偏光片用原材料。

盛波光电副董事长李馨菲，同时为合肥新美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

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因此，

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6年 6月 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采购合作暨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无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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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盛波光电与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预计 2026 年度发生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1,628.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万元）

上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合肥新

美及其

子公司

盛波公司向合肥新

美及其子公司购买

偏光片用原材料

按照市场

价格
31,628.6 9,301.36 19,590.24

合计 - - - 31,628.6 9,301.36 19,590.2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万

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合肥新

美及其

子公司

盛波公司向合肥新

美及其子公司购买

偏光片用原材料

19,590.24 19,300 9.49% 1.50%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

ninfo.com.cn）

公司《关于子公

司开展采购合作

暨日常关联交易

的公告》

（2025-32 号）。

合计 19,590.24 19,300 9.49% 1.50% -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合肥新美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智慧大道 18号工业社区北楼公寓

101室

3、法定代表人：李馨菲

4、注册资本：419,064.1698 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3年 9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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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1MA8R1H390W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学玻璃制造；光学仪器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电子专

用材料制造；显示器件制造；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光电子器件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光通

信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学玻璃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占比

合肥诺延盛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02%

福州新诺新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2%

安徽省诺延北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90%

合肥诺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1%

嘉兴平汇利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6%

福州数字新基建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6%

上海诺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4%

合计 100%

9、主要财务数据：2026年一季度末，合肥新美（合并报表）资产总计 942,842

万元，净资产 438,435万元；2026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43,991万元、净利润 1,172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盛波光电副董事长李馨菲，同时为合肥新美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

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其他与上市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因此，

公司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合肥新美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产状况良好、经营稳定，无合同违约情形，非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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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本次关联交易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盛波公司拟与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开展保护膜和涂层材料等偏光片用原材

料采购合作，预计 2026 年度盛波公司与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不超过 31,628.6万元。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定价将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遵循

公平、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二）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

盛波光电向合肥新美及其子公司购买保护膜和涂层材料等偏光片用原材料。

2、价款支付

预付货款。

3、产品交付

卖方按照单项合同规定的交货程序向买方指定的交货场所交付标的物。对卖

方所交付的标的物，买方应按照预先约定的检验标准进行收货检验。

4、风险承担

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交货之前发生的标的物的灭失、毁损、分量减少、变

质及其他所有损失，除应归责于买方的外，均由卖方负担，交货之后发生的该等

损失，除应归责卖方的外，均由买方负担。

5、生效条件和有效期

协议自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1年。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日常业务开展及经营所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有利于保障原材料的供应稳定性和安全性，保障生产经营及客户订单交付。本次

关联交易将会遵循公平、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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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管理成果及

业务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会议

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依据市场条件公开、合理地确定交易

价格，遵循了公平、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符合股东、公司的长远利益

和当前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造成影响。综上所述，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会议记录；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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